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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，立法委員得聲請解釋憲法的要件為，

就其「行使職權」，適用憲法發生疑義。此所謂「行使職權」之意涵為何? 學界及

大法官解釋之見解如何? 試舉例說明。(30 分) 

二、A 電影公司欲放映一部內容涉及變性人之電影，向 B 公司（B 公司是百分之百官

股的公司）提出申請，計畫在 B 公司所經營之車站與車箱內廣告。B 公司看完影

片與申請文件後認為，多元成家這個議題尚未得到社會共識，恐致爭議，乃請 A

公司刪除廣告文案上「最具爭議多元成家話題」的宣傳用字。A 公司拒絕接受，B

公司乃拒絕接受廣告刊登。請問，從憲法的角度而言，A 公司是否遭受違憲的侵害？

（40 分） 

三、近期北韓領導人金正恩之兄於馬來西亞被刺殺後，金正恩指控其兄長遇刺為美中

等國之聯合陰謀並打算嫁禍北韓，為此金正恩下令北韓三軍演訓並向東海方向試

射導彈外，更警告馬來西亞、中國、南韓、日本等國如不能調查清楚，則將發動

戰爭。為此總統蔡英文啟動國安機制召開國家安全會議，並要求民主進步黨黨團

總召柯建銘先生出席，會後作成提升戰備、國安基金進場以及數項秘密決議。立

法院國民黨團成員對此表達不滿，認為對政府作為毫無知悉、行政院長是魁儡院

長並且對於國安基金之運用有所質疑，則立法委員可以採取何項作為。而柯建銘

先生的列席是否合法?(15 分) 

另外，立法院部分財政委員會委員認為國安基金不能隨意進場，且國家金融安定

基金管理委員會的組成不能由政黨來推薦，否則會不超然。而且在本次危機中該

委員會功能被掏空了，所以國民黨籍委員利用民進黨到場人數較少時，作成決議，

要求本次危機國安基金不應進場。該決議是否有效力。國家金融安定基金管理委

員會組成是否合憲呢?本次使用國安基金的作法是否合法，又立法院應如何監督國

家安全基金?(15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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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考法條： 

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四條 

國家安全會議之出席人員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副總統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行政院院長、副院長、內政部部長、外交部部長、國防部部長、財政 

    部部長、經濟部部長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、參謀總長。     

三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局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統得指定有關人員列席國家安全會議。 

 

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五條 

本基金設國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，辦理下列事項：  

  一、本基金運用事項之審議。  

  二、本基金操作策略計畫之核定。  

  三、本基金資金調度事項之審議。  

  四、本基金財務報告及盈虧撥補之審議。  

  五、其他有關本基金管理、運用及公告事項之核定。  

  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由行政院副院長兼任，其餘委員由中央銀

行總裁、財政部部長、交通部部長、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、銓敘部部長

兼任及由主管機關就立法院各黨團推荐之學者、專家遴聘之。  

  前項遴聘之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，聘期為二年，期滿得續聘之；聘期內因故改

聘者，其聘期至原聘委員聘期屆滿之日為止。 

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八條 

因國內、外重大事件、國際資金大幅移動，顯著影響民眾信心，致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有失序或

有損及國家安定之虞時，得經委員會決議，動用第四條第一項之可運用資金辦理下列事項：  

  一、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。  

  二、於期貨市場進行期貨交易。  

  三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項。  

  前項資金之動用、操作規劃之執行，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；其委託相關事宜，由委員會定之。 

  委員會決議作成第一項決議後，應於三個月內將作成決議之報告送立法院。 

 

 

 

 


